关于转发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开展2021年度
农业系列和农业工程专业高级技术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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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市）区、开发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按照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2021年度全省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皖人社秘〔2021〕172号）要求和省农业农村厅有关文件要求，现将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开展2021年度农业系列和农业工程专业高级技术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皖农人函〔2021〕828号）转发你们，并将我市2021年度农业系列和农业工程专业专业高级技术资格评审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按照《安徽省农业农村厅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安徽省农业系列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标准条件和安徽省农业工程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标准条件的通知》（皖农人〔2020〕141号）执行。
二、申报材料
各县（市）区、开发区申报材料（含属地管理的企业申报材料）由经县（市）区、开发区农业农村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后由农业农村部门统一报送。
（一）个人申报材料按照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开展2021年度农业系列和农业工程专业高级技术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皖农人函〔2021〕828号）统一要求执行，有关表格请在安徽农业农村厅官网“通知公告”栏下载。
（二）单位报送材料
1.各县（市）区、开发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出具的委托函1份。
2.各县（市）区、开发区农业农村部门按规范格式填写《2021年度申报农业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情况一览表》1份，同时报送电子文档。
3.《单位公示证明》1份。
三、有关事项
（一）2021年度农业系列职称申报严格按照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开展2021年度农业系列和农业工程专业高级技术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皖农人函〔2021〕828号）统一要求执行。
（二）关于申报材料受理。受理时间为：2021年9月27日－10月8日，逾期不予受理。申报材料由各县（市）区、开发区农业农村部门集中报送至合肥市农业农村局组织人事处（地址：合肥市政务办公区一区B座2212室），电子文档发至邮箱snwrsc@126.com 。
联系人：程菊香，联系电话：63538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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